江西赣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成员变更的临时信息披露报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商业银行信息披露办法》《江西赣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现将江西赣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董事变更事项进行临时披露。
经本行2025年8月4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报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赣州监管分局备案或核准，根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赣州监管分局关于杨晋丹赣县农商银行董事、行长任职资格的批复》（赣市金监复〔2025〕123号），核准杨晋丹为赣县农商银行董事、行长的任职资格。
[bookmark: _GoBack]现本行第三届董事会成员为执行董事刘丽梅、杨晋丹，外部董事曾令清、张永彬，职工董事曾歆语、廖小燕，独立董事刘芳、钟沈作、肖樟根共计9人，董事会秘书邓见祥。
特此披露。


江西赣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13日         
